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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右政办发〔2021〕50号

土默特右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土默特右旗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旗直各有关部门：
经旗政府研究同意,《土默特右旗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工作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土默特右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10月8日       





土默特右旗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
待遇工作实施方案

按照《关于印发有关县（市、区）建立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不低于”长效保障机制典型案例的函》（内政教督办函〔2021〕41号）文件要求，确保我旗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我旗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的决策部署落实到位，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包头市关于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相关文件精神，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合法权益，提高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旗人社、财政、教育等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沟通协调、密切配合、形成合力，确保我旗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我旗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二、工作目标
建立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随当地公务员工资待遇调整的联动机制。我旗调整公务员工资、发放公务员绩效考核奖金时，应统筹兼顾义务教育教师，按照公务员调整的办法调整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同时统筹考虑我旗高中和幼儿园教师工资，确保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我旗公务员工资。
三、责任分工
旗人社局：建立义务教育教师和公务员工资待遇调整制度，做好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相关政策解读和落实工作；负责做好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汇总、统计；调整工资时表格的制定和审核、审批，出具工资调整相关手续，并向旗财政提供准确的发放数据。
旗财政局：多方筹措资金，保障工资调整后的义务教育教师和公务员工资及时足额发放，不得拖欠。
旗教育局:负责教师的人数统计，配合旗人社、财政部门做好调资工作。
四、保障措施
（一）经费保障
旗财政部门要将教师工资予以保障，优先解决教师工资所需经费，保证教师工资收入水平逐步提高。在安排支出预算时，要统筹考虑教师工资增长情况，保障教师工资支出经费。
（二）机制保障
旗人社部门要按照国家和自治区、包头市的统一部署，统筹考虑，积极探索建立保障教师工资的长效机制和工资待遇调整机制，做好教师工资待遇的落实工作。
（三）防范保障
教师工资涉及广大教师切身利益，涉及人群多、影响面大。旗教育部门要做好相关政策解释工作，多关注、了解教师的思想动态和苗头倾向，通过座谈、个别谈话等方式进行解释，确保教师队伍稳定。
五、组织领导
为保障此项工作平稳顺利进行，旗政府成立以旗长为组长、分管副旗长为副组长，旗人社、财政、教育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严格按照国家和地区相关政策落实教师工资，健全教师工资保障机制，逐步提高教师待遇和社会地位，确保教师工资待遇机制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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